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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协议书

我们是 街道（乡镇） 社区 小区 号

楼 单元的业主。经本单元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

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，并就加装电梯

部位、电梯类型、资金筹集、电梯监管责任、电梯运行、电梯维

护管理费用等有关事宜充分协商，达成以下协议：

一、本单元 户占 ％的业主同意在本单元加装电梯。

二、同意推选 作为业主代表，并授权其签订有关

协议，负责加装电梯的全程监督。

三、业主自筹费用分摊到户的计算规则为：以整个项目总资

金的 100%为基准，一楼 %、二楼 %、三楼 %、四楼 %、

五楼 %、六楼 %、七楼 %。如有业主不参与出资，其份

额采取 形式补足。

四、本加装电梯工程经初步测算（含房屋安全鉴定、设计、

电梯和安装等费用），总费用约为 万元，费用由所在楼栋业主

自筹（或与实施单位协商由实施单位垫付）。

五、电梯的日常运行费用（包括维护保养费、年检、电费、

清洗费和日常保洁费用等）初步测算为每年 万元，由 负

责管理及后续维护的资金筹集，同意按以下方案对电梯进行维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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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养：

六、同意上述电梯的加装费用和运行费用按以下比例分担：

室号
加装费用承担

比例

运行费用承担

比例
室号

加装费用承担

比例

运行费用承担

比例

七、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事项：

八、全体业主签名

室号
业主代表

（签名捺印）
身份证号

签名

时间

注：房屋共同所有的，共同所有权人应签名捺印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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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授权委托书

兹委托授权 （实施单位）负责

办理 小区 号楼 单元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报建

手续，受托人意见代表本单元全体业主意见。

—、代理权限

1.代为决定房屋安全鉴定、加装电梯设计和施工等各项实施

单位；

2.代为向辖区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、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）

提出公示申请；

3.代为申请办理施工许可、电梯使用登记等；

4.代为组织竣工验收并办理竣工验收备案；

5.代为申请财政补贴；

6.代为签署与加装电梯相关的文件和合同；

7.代为决定其他与加装电梯相关的事项；

8.负责整理存档加装电梯所有资料；

9.对加装电梯施工过程安全生产负总责。

二、委托期限

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委托事项办妥之日止。

三、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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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托人在办理上述事项中所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及所涉一切

法律责任，委托人均予以承认并自愿承担。

特此委托。

委托人：（业主代表） 受托人：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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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承 诺 书

根据《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既有住宅加装

电梯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大政办发〔2020〕62 号）、《庄河市既有住

宅加装电梯工作实施方案》有关要求，现作出以下承诺：

（一）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、准确；

（二）本次安装电梯在土地权属范围内进行，所提交的设计

方案符合日照、抗震、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、环保、应急救援和

电梯等相关标准、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。

（三）如因实施设计方案影响或改变供水、排水、供气、供

热、供电、通信、消防、人防、雷电灾害防护等装置设施的，由

业主主动协调办理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、所有经济责任。

（四）若作出不实承诺的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
法人（委托代理人）：

（签字盖章）

承诺日期： 年 月 日



抄送：市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大连市住房

公积金管理中心花园口（庄河）办事处。

庄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3月 16 日印发


